大箕镇人民政府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
为进一步规范我镇行政检查工作，按照《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》及《泽州县关于报送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、提高效能的原则，制定本行政检查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，以“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”为主线，聚焦乡村振兴、城乡建设、生态环保等领域，科学编制行政检查计划，杜绝随意检查、重复检查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执法效能，为大箕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。

二、检查主体 

大箕镇人民政府 

行政检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野外用火的决定》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。

四、检查对象

镇域范围内各相关单位及个人。
五、检查事项内容

以大箕镇行政执法事项目录为基础，按照下放的行政权力目录，按照检查计划、内容开展行政检查。

1、对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行为；

2、对拒绝现场检查或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行为；

3、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，焚烧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塑料、皮革、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行为；

4、对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、燃放烟花爆竹、点放孔明灯等使用明火行为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）；

5、对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，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）；

6、对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、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等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且拒不改正的行为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）。

7、对违反规定收购、加工、运输明知是盗伐、滥伐等非法来源木材的行为；

8、对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的行为；

9、对生产、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的行为；

10、对销售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行为；

11、对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行为；

12、对未经批准损坏村道及村道设施的行为；

13、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行为；

14、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、公共设施或乱堆粪便、垃圾、柴草，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行为。
六、检查方式

依托全覆盖的日常排查检查，重点抽查为主要形式，通过查阅台账资料、实地检查等方式开展执法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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